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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招标文件监督意见书
编号：赣市招监〔2025〕 号
	招标人名称
	 

	招标代理名称
	 

	项目名称
	 

	
本单位在监督核查时发现，本项目招标文件存在但不限于以下问题：
（一）违反《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禁止性条款：
1.
2.
（二）表述存在歧义、前后不一致等其他问题：
1.
2.
（三）其他问题：
1.
    2.

	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应当依据下列监督意见逐项落实整改，同步开展招标文件全面自查，并承担招标文件合法性审查主体责任，请于 年 月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修改说明报送监督部门（需附修改前后对比表）。
第（一）类问题：应按法律法规及文件规定进行修改；
第（二）类问题：建议进行修改；
第（三）类问题：建议进行修改或研判。
(监督单位盖章)  
年 月 日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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